武汉海关关于发布境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风险信息的提示
（202202期 总第21期）
当前我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外贸形势，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依然是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进一步降低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湖北出口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推动湖北产品更好“走出去”，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武汉海关收集整理了近期部分境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供外贸企业参考。现将收集的相关信息公布提示如下：
	国家
（地区组织）
	序号
	提示信息

	美国
	1
	美国拟修改自动商用制冰机测试程序。建议拟定规则通知和征求意见-美国能源部（“DOE”）建议修改自动商用制冰机（“ACIM”；“制冰机”）的测试程序，以更新纳入行业标准的最新版本；建立相对湿度和水的硬度试验条件；提供有关试验条件、设置、设置要求和计算的附加细节；包括对饮用水使用的自愿测量；澄清认证和报告要求；并增加执行条例。本拟议规则制定通报（“NOPR”）还提议为能源部的测试程序提供更多详细信息，以提高当前ACIM测试程序的代表性和可重复性。能源部正在征求有关各方对该提案的意见。能源部将在2022年2月22日之前接受关于本提案的评论、数据和信息。详见第五节“公众参与”。美国能源部将于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东部时间下午1:00至4:00举行网络研讨会。见第五节“公众参与”，了解网络研讨会注册信息、参与者说明以及网络研讨会参与者可使用的功能信息。如果没有参会者注册，网络研讨会将被取消。

	
	2
	美国拟修订可再生燃料标准（RFS）计划年度规则。拟定规则——根据《清洁空气法》第211条，环保署（EPA）必须每年制定标准，以实现全国适用的可再生燃料量目标。该行动计划修改2021年和2022年纤维素生物燃料、先进生物燃料和总可再生燃料的法定数量目标，并制定2022年生物质柴油的数量目标。该行动还提议修改此前制定的2020年纤维素生物燃料、高级生物燃料和可再生燃料总量要求。此外，该行动针对上述所有四种生物燃料类别提出了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的可再生燃料标准。最后，该行动还提议解决2016年标准制定规则-制定的重审问题，以及对可再生燃料标准(RFS)计划的多项监管进行变更，包括使用生物中间体生产合格可再生燃料的规定、受监管方的灵活性，以及对现有法规的解释。环保署在2021年12月10日发布的《联邦公报》文件（86FR70426）中公布了有关该提议的公开听证会的信息。

	
	3
	美国发布汽车燃料评级及认证。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或“委员会”）目前正在更新其汽车燃料评级、认证和发布相关规则（“燃料评级规则”或“规则”），以反映环境保护署（“EPA”）近期对其燃油相关法规作出的改编。

	
	4
	美国规定香蕉、米糠、去壳大米、精米内/表稻瘟灵的残留限量。该法规规定了香蕉、米糠、去壳大米、精米内/表稻瘟灵的残留限量。

	
	5
	美国规定啤酒花和树本坚果内/表丁氟螨酯的残留限量。该法规规定了啤酒花和树本坚果内/表丁氟螨酯的残留限量。

	
	6
	美国拟修改食品分析实验室认可法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 Act）的要求规定，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本机构或我方）正在修改相关法规，以建立在特定情况下由认可的实验室进行食品测试的计划。该计划通过帮助确保某些对公众健康至关重要的食品检测受到适当监督，并按照适当标准进行，以获得可靠有效的检测结果，建立这一计划将有助于提高食品供应的安全性并保护美国消费者。该法规将于2022年2月1日生效。经《联邦公报》主任批准，自2022年2月1日起，可引用该法规中列出的某些出版物。

	
	7
	美国规定了多种商品内/表联苯菊酯的残留限量。该法规规定了多种商品内/表联苯菊酯的残留限量。

	
	8
	美国对我国出口鱼丸实施自动扣留。近日，美国FDA网站更新了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其中，对我国1家企业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动扣留，其扣留原因为标签未声明主要食品过敏原。在此提醒出口企业，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食品生产加工，保证食品的合规性和安全性，规避出口产品被扣留的风险。

	澳大利亚
	9
	澳大利亚对药用大麻的制造、标签和包装要求进行改革。药品管理局（TGA）正在就在与澳大利亚提供的或供应给澳大利亚人的药用大麻产品的制造、标签和包装要求相关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征求意见。背景近年来，澳大利亚联邦、州和地区各级政府实施了立法和政策改革，允许为澳大利亚的患者种植、制造和供应药用大麻。药品管理局负责管理控制澳大利亚治疗产品质量、安全性、有效性和及时供应的澳大利亚国家体系。通常，治疗产品必须纳入在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登记册（ARTG）中。如果不纳入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登记册中，则这些产品只有在获得豁免、批准或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在澳大利亚境内合法供应、进口或从澳大利亚出口。未纳入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登记册的治疗用品被称为“未经批准的产品”。目前，大多数药用大麻产品都是未经批准的产品。未经批准的药用大麻产品可通过处方者授权计划（AP）、特别准入计划（SAS）或临床试验获取。药品管理局对在澳大利亚获取的药用大麻产品规定若干标准，主要载于TGO 93。目前，澳大利亚制造商必须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标准，而类似要求不适用于进口到澳大利亚的产品。改革建议澳大利亚药用大麻产品的供应和使用大幅增加。有鉴于此，药品管理局最近对药用大麻产品制造、标签和包装的监管进行了审查，其中包括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间举行了一次公众咨询。药品管理局随后制定了一揽子改革方案，如下所述。建议对TGO 93和法规进行修订，以规定以下事项：进口的药用大麻产品必须在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的场所生产。赞助商（进口货物的公司）必须保留证据，以证明每批药用大麻产品的合规性。药品管理局将根据现行公认的全球标准和/或认证，向赞助商提供关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范和所需证据的明确指导。该措施为澳大利亚患者可用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它将大致相同的标准延伸至澳大利亚制造商目前所要求的离岸制造商。为免生疑问，药品管理局将不要求离岸制造商的赞助商遵守独特的澳大利亚制造标准。赞助商将能够依赖制造商遵守可能特定于该制造商所在国家的国际公认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药品管理局可接受的类型）。根据特别准入计划（SAS），执业医师和药剂师的临时配药需要获得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在澳大利亚境外生产的药用大麻仍可用于临时配药。将对TGO 93进行修订，以纳入以下要求：（a）对高风险产品进行抗儿童封闭，这是对存在中毒风险的药物的常规做法；（b）更好地识别活性成分的标签及（c）明确微生物检测要求。将对要求提供明确的指导，以及合理的过渡期。

	
	10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进行修订。该提案旨在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进行修订，使以下各种农用和兽用化学品的最大残留限量(MRLs)与其他国家有关农用和兽用化学品的安全有效使用法规保持一致：指定植物商品中的苯草醚、丁氟螨酯、嘧菌环胺、二硫代氨基甲酸酯、Florylpicoxamid、咯菌酯、草甘膦、甲基咪草烟、灭草烟、丙环唑和螺虫乙酯；制定动物商品中的苯草醚、丁氟螨酯和吡啶菌酰胺。

	
	11
	澳大利亚允许从斐济等地进口新鲜辣椒类产物。澳大利亚农业、水和环境部完成了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向澳大利亚进口新鲜辣椒类产物（辣椒和大辣椒）的风险分析。最终报告建议综合风险管理措施和操作程序系统，降低从被评估国家进口辣椒类产物的风险，对澳大利亚进行适当保护。 

最终报告建议，允许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进口新鲜辣椒类产物到澳大利亚，但须采取最终报告中概述的针对果蝇、粉虱和粉虱的植物检疫措施。

	乌克兰
	12
	乌克兰批准《玩具安全技术法规》的决议。决议草案规定提高玩具的安全水平，特别是那些含有可能对儿童健康构成威胁的过敏性芳香物质的玩具。

	
	13
	乌克兰批准认可出口国国家管制制度等效性程序。该法令草案针对认可出口国国家管制制度等效性决定制定了认可机制和程序。而乌克兰国家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局是负责实施等效认可程序的国家机构。

	新加坡
	14
	新加坡审查有关家禽、家禽产品和蛋类进口的兽医条件。
以下有关家禽、家禽产品和蛋类进口的兽医条件已经过审查，以使禽流感相关条件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TAHC)第10.4章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条件保持一致，该《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于2021年5月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第88届全体大会通过。
1.家禽及家禽产品进口兽医条件；
2.食用蛋进口兽医条件; 

3.蛋制品进口兽医条件; 

4.巴氏消毒带壳蛋兽医进口条件; 

5.家禽进口兽医条件; 

6.种蛋进口兽医条件; 

7.日龄雏鸡进口兽医条件。

	
	15
	新加坡修订宠物-禽鸟(家禽除外)进口的兽医条件。
以下兽医条件已经过审查，以与世界卫生组织(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TAHC)第10.4章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条件保持一致，该《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于2021年5月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第88届全体大会通过。
1. 宠物-禽鸟(家禽除外)进口的兽医条件; 

2. 进口(供实验室使用)种蛋的兽医条件; 

3. 进口兽医生物制剂-动物和鸟类病毒:类型培养/菌株的兽医条件；
4. 进口兽医生物制剂-动物和鸟类病毒:实验室分离物的兽医条件。

	欧盟

	16
	欧盟对嘧菌酯等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修订。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EC)第396/2005号法规附件2关于对某些产品内/表2,4- D、嘧菌酯、氰氟草酯、霜脲氰、环酰菌胺、嘧啶磺隆、双氟磺草胺、氟草烟、丙森锌、硅噻菌胺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修订的委员会法规草案 (与欧洲经济区（EEA）相关的内容)。 

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EC)第396/2005号法规附件2关于对某些产品内/表2,4- D、嘧菌酯、氰氟草酯、霜脲氰、环酰菌胺、嘧啶磺隆、双氟磺草胺、氟草烟、丙森锌、硅噻菌胺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修订的委员会法规草案 (与欧洲经济区（EEA）相关的内容)。

	
	17
	欧盟对某些食品中1,4-二甲基萘等的最大残留限量审查。拟议的法规草案涉及对某些食品中1,4-二甲基萘、8-羟基喹啉、唑啉草酯和缬菌胺现有最大残留限量的审查。某些商品中该类物质的最大残留限量(MRLs)有所提高或降低。在更新检测限和/或删除旧用途确定了较低的最大残留限量，该类旧用途在欧盟不再批准或不能排除导致人类健康问题。某些物质的残留定义也作了更新。

	
	18
	欧盟修订某些产品内/表甲氧虫酰肼等的最大残留限量。拟议法规草案涉及对某些商品内/表甲氧虫酰肼、残杀威、多杀菌素和福美双的现有最大残留限量进行审查。某些商品中该类物质的最大残留限量发生了变化。在更新了检测限和/或删除旧用途后确定了较低的最大残留限量，该类旧用途在欧盟不再被批准或不排除会引起人类健康问题的可能性。

	
	19
	欧盟将果糖硼酸钙作为一种新型食品投放市场。该措施涉及授权将果糖硼酸钙作为一种新型食品投放欧盟市场。

	
	20
	欧盟将裂殖壶菌作为一种新型食品投放欧盟市场。该措施涉及授权将裂殖壶菌(Schizochytrium sp., FCC-3204)作为一种新型食品投放欧盟市场。

	
	21
	欧盟将维生素D2蘑菇粉作为一种新型食品投放欧盟市场。该措施涉及授权将维生素D2蘑菇粉作为一种新型食品投放欧盟市场。

	
	22
	欧盟修订鱼类和盐中汞的最大限量。该法规草案降低了头足类动物、海洋腹足类和某些鱼类肌肉中汞的现有最大限量，该欧盟最大限量是基于目前法规(EC)第629/2008号和法规(EU)第 420/2011号制定的，并且制定了盐中汞含量新的最大限量。

	
	23
	欧盟修订某些产品中氟化物离子等的最大残留限量。拟议法规草案涉及对某些商品中氟化物离子、乙氧氟草醚、啶磺草胺、喹草酸和硫酰氟的现有最大残留限量进行审议。某些商品中该类物质的最大残留限量发生了或增或减变化。在更新了检测限和/或删除旧用途后，确定了较低的最大残留限量后，该类旧用途在欧盟不再被批准或可能不排除引起人类健康问题。有些残留定义已经更新。

	
	24
	欧盟规定与食品接触的回收塑料材料和物品。该法规涉及拟与食品接触使用的塑料材料及含有回收/二次塑料成分物品的市场投放，并就前述回收塑料材料和物品的生产、适宜的回收技术、回收工艺、回收装置、塑料废物、塑料输入物的收集、分类以及回收塑料材料和物品的净化、塑料输出物的使用、质量控制、经营者登记和具体执行制定了相关规则，确保与食品接触的最终塑料材料和制品中所含的回收成分不会对这些食品的消费者造成伤害，或改变其质量或感官特性。该法规将废除并取代法规(EC) 第282/2008号。

	
	25
	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22年1月5日，欧盟通报中国出口带壳花生和陶瓷碟等产品不合格。具体通报内容如下：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措施
通报类型
2022-1-5

波兰
竹纤维和三聚氰胺杯
2022.0049

未授权使用竹子
通知国未分销/强化检查
后续信息通报
2022-1-5

意大利
带壳花生
2022.0078

黄曲霉毒素（8.9μg/Kg）
产品尚未投放市场/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22-1-5

波兰
三聚氰胺厨房餐具
2022.0079

未经授权使用竹纤维
通知国未分销/强化检查
后续信息通报
2022-1-5

波兰
厨房餐具
2022.0085

未经授权使用竹纤维和三聚氰胺
通知国未分销/强化检查
后续信息通报
2022-1-5
德国
陶瓷碟
2022.0086

铅（2.3±0.7mg/d㎡）；钴迁移（7.02±1.95mg/d㎡）
分销至其他成员国/退出市场-从消费者处召回
警告通报
2022-1-5

西班牙
厨具和餐具
2022.0087

未经授权使用植物纤维（小麦秸秆）
分销至其他成员国/退出市场-通知收件人
后续信息通报


	马其顿
	26
	马其顿制定2022-2026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计划。该计划制定了2022-2026年期。北马其顿食品和兽医局实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测和报告的相关规则。

	
	27
	马其顿制定疾病名录、根除方案和非疫状态认定申请的通报方式和手续的规则手册。该《规则手册》针对以下内容制定相关规则：疾病名录、根除方案和非疫状态认定申请的通报方式和手续、监测和根除方案结果报告的格式和程序、提交强制性和选择性根除方案草案以供审批的资料、格式和程序，以及关于评价该方案实施有效性所必需的执行指标，全国领土或区域内无疾病状态的认定申请格式和程序，建立和使用动物疾病信息系统（ADIS）的程序。

	沙特阿拉伯
	28
	沙特阿拉伯临时禁止进口来自俄罗斯联邦斯塔夫罗波尔的禽肉、禽蛋及其产品。继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12月6日发布报告(编号152717)之后，俄罗斯联邦斯塔夫罗波尔暴发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疫情。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第10.4章规定，沙特阿拉伯王国认为有必要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进入该国。因此，暂时停止从俄罗斯联邦斯塔夫罗波尔向沙特阿拉伯王国进口禽肉、禽蛋及其产品(经过加热或其他处理以确保灭活禽流感病毒的禽肉和禽蛋产品除外)。

	
	29
	沙特阿拉伯取消对进口来自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活牛、绵羊和山羊的临时禁令。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一个技术小组访问了吉尔吉斯共和国，并建议允许从吉尔吉斯斯坦向沙特阿拉伯王国进口活牛、绵羊和山羊。

	泰国
	30
	商务部关于确定二手摩托车为进口至王国的违禁品的通报B.E.2564（2021），该通报禁止进口二手摩托车。

	
	31
	泰国暂停从印度进口活家禽。根据2021年9月9日《政府公报》的公告，暂停从印度进口活家禽和家禽胴体的规定已于2021年12月7日到期。 然而，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印度地区暴发了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 因此，泰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疾病进入该国。根据《动物流行病法》B.E. 2558(2015)，《泰国皇家公报》宣布从2021年12月8日起暂停从印度进口活家禽和家禽胴体，为期90天。

	日本

	32
	日本暂停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进口禽肉及蛋制品。自2021年11月23日起，根据《从德国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进口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33
	日本暂停从美国明尼苏达州进口活家禽、禽肉及蛋产品。自2021年11月29日起，根据《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从美国进口日龄雏鸡和种蛋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以及《从美国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为了防止H5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美国明尼苏达州进口活家禽、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34
	日本暂停从法国北部大区进口活家禽、禽肉及蛋产品。自2021年11月29日起，根据《从法国进口日龄雏鸡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从法国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法国北部大区进口活家禽、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35
	日本暂停从匈牙利某地区进口活家禽。自2021年11月24日起，根据《从匈牙利进口日龄雏鸡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从匈牙利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匈牙利Hajdú-Bihar, Szabolcs-Szatmár-Bereg 和Borsod-Abaúj-Zemplén进口活家禽、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36
	日本暂停从葡萄牙进口禽肉及蛋制品。自2021年12月6日起，根据《从葡萄牙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葡萄牙进口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37
	日本暂停从奥地利进口禽肉及蛋制品。自2021年11月27日起，根据《从奥地利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奥地利进口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38
	日本暂停从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进口禽肉及蛋制品。自2021年12月14日起，根据《从德国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进口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39
	日本暂停从匈牙利贝凯什进口活家禽、禽肉及蛋产品。自2021年11月23日起，根据《从匈牙利进口日龄雏鸡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匈牙利贝凯什进口活家禽、禽肉及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40
	日本暂停从德国拜恩州、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进口禽肉和蛋制品。自2021年12月4日起，根据《从德国进口禽肉到日本的动物卫生要求》和《家畜传染病控制法》第37和44条规定，为了防止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进入日本，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暂停从德国拜恩州、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进口禽肉和蛋制品，包括通过第三国运输的产品。

	
	41
	日本拟修订《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
日本农林水产省 (MAFF)将对以下条款进行修订，以反映最新的科学证据：
1) 拟议修订《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附表1中的检疫性有害生物：附件1； 

2)拟议修订《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附表1-2中对需在出口国进行现场检验的植物：附件2；
3) 拟议修订《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附表2中禁止进口的植物：附件3；
4) 拟议修订《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附表2-2中需在出口国采取特定植物检疫措施的植物以及该类植物的进口检疫执行细则：附件4。

	菲律宾
	42
	菲律宾更新需要作转基因声明的进口商品清单。根据((2003年) 系列第8号备忘录通告《食物、饲料及加工受管制物品的植物检疫检验指南》制定的DA(2003年) 系列第12号备忘录通告附件I、II及III, 以及关于使用现代生物技术衍生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进口和释放到环境中的规则和条例 的DA(2002年系列) 第8号行政令 

农业部植物工业局备忘录更新需要作转基因声明的进口商品清单(2021年12月1日)

根据2016年DOST-DA-DENR-DOH-DILG联合署1号系列通告：转基因植物和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衍生的植物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处理和使用、越境转移、释放到环境中以及管理相关的规则和法规， DA 2003年系列第8号备忘录通告《食物、饲料及加工受管制物品的植物检疫检验指南》、DA 2003年系列第11号通告转基因内容声明的附加签署国，以及根据2003年系列第8号备忘录通告制定的DA 2012年系列第12号通告附件I、II、III的规定，所有进口商须申报选定商品的转基因成分。 

上述声明应说明装运中存在的转化事件，并可由原产国、认可实验室、托运人或进口商的负责官员签发。 

为此，特签发本备忘录，对须申报转基因成分的进口商品清单进行更新。 该备忘录将于2021年12月28日生效。

	格鲁吉亚
	43
	格鲁吉亚制定动物饲料添加剂和预混料的使用和市场投放以及标签和监督相关规定。
该条例制定了动物饲料添加剂和预混料的使用和市场投放以及标签和监督相关规定。 

禁止将动物饲料添加剂投放市场或进行加工或使用，除非: 

a)动物饲料添加剂未获欧盟授权，且未根据本条例第7条规定列入登记册； 

b)本条例定义的使用条件，包括本条例附件N3中规定的通用条件(授权另有规定的除外)，并且对物质的授权受到保护；
c)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标签相关的要求。 

草案是在深度和全面自由贸易区(DCFTA)协议下通过的，并根据 2003年9月22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动物营养物用添加剂的法规(EC)第1831/2003号(与EEA相关的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巴西
	44
	巴西制定源自智利的百日草种子的进口相关的植物检疫要求。制定了源自智利的百日草种子（Zinnia spp.）的进口相关的植物检疫要求。

	
	45
	巴西发布汽车燃气表计量技术法规-整合版。国家计量、质量和技术研究所-Inmetro发布2021年12月16日第487号条例，整合汽车燃气表技术法规。法规整合的目的是并入2020年11月28日第10.139号法令。

	
	46
	巴西将批准杀虫剂、家庭清洁产品及木材防腐剂活性成分专项表。2021年9月16日第1057号决议草案-之前通过G/SPS/N/BRA/1968进行通报，提议将活性成分B56 -贝莱斯芽孢杆菌(Bacillus velezensis) 加入经2003年8月29日第165号决议并于2003年9月2日在《巴西官方公报》 (DOU - DiárioOficial da União)公布的《杀虫剂、家庭清洁产品及木材防腐剂活性成分专项表》，该决议草案于2021年12月2日批准为第112号规范性指令。

	中国
	47
	中国发布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相关标准。该文件规定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的术语和定义、种类、形状和规格、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该文件适用于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包括驾驶人及乘坐人员）佩戴的头盔。

	俄罗斯
	48
	俄罗斯允许从中国多家企业进口柚子。2021年12月2日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第FS-YUSH-3/35088号函允许从中国多家企业进口柚子。

	新西兰
	49
	新西兰规定申请食品进口商登记的相关信息。进口食品通报规定了申请食品进口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对高监管关注点(HRI)和增加监管关注点(IRI)的食品以及该类食品要获批进入新西兰必须满足的要求进行具体说明，并且提供了认可实验室的要求，包括目前认可实验室清单。
其中变更：更新允许引进牛肉和牛肉产品的国家，包括中国台北。

	
	50
	新西兰制定《马科动物进口卫生标准》。马泰勒虫(Theileriaequi)和巴贝西虫(Babesia caballi) 引起的马梨浆虫病是新西兰特有的一种马梨浆虫病。 当从马梨浆菌病疫区进口马匹时，除了进行《陆地动物卫生法典》建议的两项血清学试验外，还必须进行PCR检测(结果为阴性)。这两种寄生虫都可以通过一次PCR检测检验出来。

	
	51
	新西兰发布农用化合物最大残留限量的修订案。2021年12月20日，新西兰通过WTO发布G/SPS/N/NZL/677号通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拟修订新西兰食品公告（农用化合物最大残留限量），原公告是根据《2014年食品法案》发布的，列出了新西兰农用化合物的最大残留限量（MLs），覆盖产品包括蔬菜、水果、动物制品及其他食品。此修订案参考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CAC/GL 84-2012、CAC/MRL1、CAC/MRL2的相关内容。修订内容主要为以下几项：
一、修订附表1"农用化合物的最大残留限量"中下列化合物及商品现有条目：
1、氯霉素（Chloramphenicol）：“任何食品”的氯霉素最大残留限量由0.0003（*）mg/kg修订为0.00015（*）mg/kg。
2、苯硫氨酯（Febantel）：哺乳动物脂肪、哺乳动物肾脏、哺乳动物肉类的苯硫氨酯的最大残留限量均更新为0.05mg/kg，哺乳动物肝脏的苯硫氨酯的最大残留限量更新为0.5mg/kg。
3、三唑类杀菌剂（Mefentrifluconazole）：葡萄中三唑类杀菌剂的最大残留限量设为0.07 mg/kg，仁果中三唑类杀菌剂最大残留限量设为0.01（*）mg/kg。
4、灭多威（Methomyl）：删除仁果中关于灭多威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
（*）表示最大残留水平已设定在或接近分析完量的限度。
二、删除附表1“农用化合物的最大残留限量”中增加有关阿扎康唑、氯苯嘧啶醇、腈苯唑和甲苯氟磺胺的现有条目。
三、附表3”无最大残留限量适用的兽药”中增加几个新条目：用作动物血管舒张剂的腺苷及其5'-单磷酸 、5'-二磷酸和5'-三磷酸以及用作奶牛乳头消毒剂的过甲酸。

	加拿大
	52
	加拿大禁止从美国本土以外的所有产地进口Salpichroa spp.植物。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禁止从美国本土以外的所有产地进口Salpichroa spp.植物的所有繁殖植物材料（不含种子）。Salpichroa spp.植物是加拿大管制有害生物番茄斑潜蝇（Tuta absoluta）的宿主。
为了进一步防止番茄斑潜蝇蔓延到加拿大，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在附录2：未获授权有待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植物分类中添加Salpichroa spp.植物。D-08-04：种植用植物和植物部分的植物保护进口要求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和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USDA-APHIS）将继续合作，共同努力防止番茄斑潜蝇的引入。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自动化进口参考系统（AIRS）可查看权威的最新进口规定。

	韩国
	53
	韩国修正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韩国农食乡村事务部（MAFRA）动植物检疫局（APQR）根据一项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结果及植物保护法部级条例第4条和第6条修订了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动植物检疫局通报增加了17种检疫性有害生物（2属15种），且自2021年11月24日起，动植物检疫局删除了34种检疫性有害生物。

	
	54
	韩国发布加强2022年度春节食品的进口检查计划。
1月6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了加强2021年度春节食品的进口检查计划。
检查时间：2022.1.6~2021.1.14

检查对象及检查项目：
检查对象
检查项目
分类
品种名称
农产品（12种）
蕨菜、紫萁
铅、镉
干桔梗（新鲜）、栗子（脱壳）
二氧化硫
香菇（干燥）、大葱（新鲜）、大枣（干燥）
农药（511种）
香蕉、菠萝、芒果、火龙果、牛油果
畜产品（3种）
调味肉、粉碎加工肉制品、排骨加工品
焦油色素 笨并芘（仅限烟熏制品）
水产品（6种）
明太鱼（冷冻、干燥）、黄花鱼（冷冻）、鲷鱼（冷冻）、章鱼（冷冻）、贝类（冷冻、肉） *与其他细节处理形式无关
汞、铅、镉
虾类（冷冻） *与其他细节处理形式无关
硝基呋喃类
单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
加工食品（16种）
花生或坚果制品
总黄曲霉毒素、沙门氏菌
干鱼脯（明太鱼）
大肠杆菌、防腐剂
食用油脂类（大豆油、玉米胚芽油、油菜油、糙米油、芝麻油、提取物芝麻油、苏子油、提取苏子油、红花油、葵花籽油、棉籽油、落花生油、橄榄油）
酸价、苯并芘
果蔬加工品（煮蕨菜、煮紫萁）
铅、镉
健康功能食品
益生菌
益生菌数、崩解度
含有EPA及DHA的油脂
EPA及DHA之和
营养成分产品
营养成分含量
金盏花提取物
叶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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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通报中国出口儿童餐具套装不合格。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22年1月6日，欧盟通报我国出口儿童餐具套装不合格。其通报原因为未经授权使用竹子。在此提醒各出口企业，要严格按照进口国要求进行产品出口，不使用欧盟未授权物质，保证食品及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规避出口风险。


感谢关注武汉海关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后期，我们将持续收集和更新各国（地区）技术性贸易措施，根据需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优化营商环境，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服务外贸企业，帮助企业有效应对，降低技术性贸易措施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武汉海关          

2022年2月7日
